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提聘單
	提聘

單位
	     (處)
	系所
	
	身份證(護照)字號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
	中文

姓名
	
	英文

姓名
	
	來校

擔任

工作
	

	聘期

起迄
	自  年   月  日起
至  年  月  日止
	護照所
載國籍
	
	擬

講授
課程
	 科目名稱
	學分
	時數

	經費

來源
	□教學卓越計畫 □申請國科會補助□其他        
	
	
	
	

	本校

擬聘

職稱
	□講座教授
	聘任

狀態
	□ 新聘  □ 續聘
	出  生
年月日
	    年  月  日

	應具

資格
	本校「客座教授、副教授聘任辦法」第四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得聘為講座教授:一、諾貝爾獎得獎人或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二、曾獲得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。三、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（含）以上者。四、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。五、曾獲國際知名大學之講座教授。六、曾獲得校內外重要學術獎勵者。七、重要國際學會會士（fellow）。八、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者。九、曾任本校校長一任以上，對校務發展、學術研究有重大貢獻者。

	最高

學歷
	學校名稱
	
	所獲學位
	□博士 □碩士 □學士

	
	系所名稱
	
	畢業年月
	         年  月

	重要

經歷
	服務單位
	專(兼)任
	職稱
	任職起迄日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現職
	
	
	
	

	經教育部審定資格(外籍免填)
	等  級
	證 書 字 號
	起 資 年 月

	
	 □教授     □副教授
	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
	民國     年      月起資

	參與研究（或教學）計畫名稱
	
	
	計畫主持人
	

	繳送

資料
	學經歷、證書等佐證資料正本（如提供影本應經聘用單位確認無誤，現職或經歷證明中所載年資須符合擬聘等級最基本資格條件）

	系所

意見
	□聘期半年以下不佔系所員額(以計畫案經費聘任)。業經本系所  年  月  日第  次教評會初審通過，擬提院教評會複審。
□佔系所員額或聘期半年以上者，業經本系所　 年 　月 　日第　　次教評會初審通過，擬提院教評會複審。
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學院

意見
	□聘期半年以下不佔系所員額(以計畫案經費聘任)，業經本院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第　 次教
  評會複審通過，將提校教評會報告並請同意聘任。

□佔系所員額或聘期半年以上者，業經本院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第　　次教評會複審通過，擬

  提校教評會審議。

主管核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  事  主  任
	教  務  長
	校    長

	
	
	


